
城市規劃委員會  

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二零零七年五月十一日上午九時  

                舉行的第 3 4 9 次會議記錄                 

出席者

規 劃 署 署 長  
伍 謝 淑 瑩 女 士  

主 席  

黃 澤 恩 博 士  副 主 席  

陳華裕先生  

陳弘志先生  

杜本文博士  

黃遠輝先生  

陳家樂先生  

陳旭明先生  

方和先生  

李慧琼女士  

梁剛銳先生  

邱小菲女士  

運 輸 署 助 理 署 長 ／ 市 區  

盧 劍 聰 先 生  

環境保護署助理署長 ( 環境評估 )  
區偉光先生  

地政總署助理署長 ( 九龍 )  
麥力知先生  

規劃署副署長／地區  
黃婉霜女士  

秘書  



-  2  -  

因事缺席  

林雲峰教授  

梁乃江教授  

林群聲教授  

陳曼琪女士  

民政事務總署助理署長 ( 2 )  
夏鎂琪女士  

 

列席者  

規劃署助理署長／委員會  
劉星先生  

總城市規劃師／城市規劃委員會  
凌志德先生  

城市規劃師／城市規劃委員會  
莫慧敏女士  

 



-  3  -  

議程項目 1  
通過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二零零七年四月二十七日  
第 3 4 8 次會議記錄草擬本  
[ 公 開 會 議 ]  

1 .  二 零 零 七 年 四 月 二 十 七 日 都 會 規 劃 小 組 委 員 會 ( 下 稱 「 小

組委員會」 ) 第 3 4 8 次會議記錄草擬本無須修改，獲得通過。  

 

議程項目 2  
續議事項  
[ 公 開 會 議 ]  

2 .  秘書報告，上次會議並無續議事項。  

 
九龍區  

[ 九 龍 規 劃 專 員 余 賜 堅 先 生 和 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／ 九 龍 陳 國 榮 先 生

此時獲邀出席會議。 ]  

 

議程項目 3  
第 1 6 條申請

[ 公 開 會 議 ( 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  
( i )  A / K 9 / 2 1 7  擬 在 劃 為 「 住 宅 ( 甲 類 ) 」 地 帶 的  

紅 磡 蕪 湖 街 8 8 至 1 0 2 號 ( 雙 數 )  
闢 設 酒 店 ( 賓 館 )  
(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第 A / K 9 / 2 1 7 號 )  

 
簡介和提問部分  

3 .  小 組 委 員 會 備 悉 申 請 人 代 表 已 於 二 零 零 七 年 四 月 二 十 四

日要求延期考慮有關申請，以便有足夠時間擬備進一步資料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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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議部分  

4 .  經 商 議 後 ， 小 組 委 員 會 決 定 應 申 請 人 的 要 求 ， 延 期 對 這

宗 申 請 作 出 決 定 ， 以 待 申 請 人 提 交 進 一 步 資 料 。 小 組 委 員 會 同

意 ， 這 宗 申 請 須 在 收 到 申 請 人 的 進 一 步 資 料 當 日 起 計 兩 個 月 內

提 交 小 組 委 員 會 考 慮 。 小 組 委 員 會 亦 同 意 告 知 申 請 人 有 兩 個 月

時 間 準 備 擬 提 交 的 進 一 步 資 料 ， 除 非 情 況 極 為 特 殊 ， 否 則 小 組

委員會不會批准再次延期考慮這宗申請。  

 
[ 公 開 會 議 ( 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  
( i i )  A / K 1 0 / 2 2 1  擬 在 劃 為 「 住 宅 ( 甲 類 ) 」 地 帶 的  

馬 頭 角 九 龍 城 道 4 2 至 4 6 號  
闢 設 酒 店  
(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第 A / K 1 0 / 2 2 1 號 )  

 
簡介和提問部分  

5 .  小 組 委 員 會 備 悉 申 請 人 代 表 已 於 二 零 零 七 年 四 月 二 十 六

日要求延期考慮有關申請，以便有足夠時間擬備進一步資料。  

商議部分  

6 .  經 商 議 後 ， 小 組 委 員 會 決 定 應 申 請 人 的 要 求 ， 延 期 對 這

宗 申 請 作 出 決 定 ， 以 待 申 請 人 提 交 進 一 步 資 料 。 小 組 委 員 會 同

意 ， 這 宗 申 請 須 在 收 到 申 請 人 的 進 一 步 資 料 當 日 起 計 兩 個 月 內

提 交 小 組 委 員 會 考 慮 。 小 組 委 員 會 亦 同 意 告 知 申 請 人 有 兩 個 月

時 間 準 備 擬 提 交 的 進 一 步 資 料 ， 除 非 情 況 極 為 特 殊 ， 否 則 小 組

委員會不會批准再次延期考慮這宗申請。  

 
[ 公 開 會 議 ( 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  
( i i i )  A / K 1 0 / 2 2 2  擬 在 劃 為 「 住 宅 ( 甲 類 ) 」 地 帶 的  

九 龍 城 太 子 道 西 3 8 0 號  
闢 設 酒 店  
(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第 A / K 1 0 / 2 2 2 號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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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介和提問部分

7 .  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╱ 九 龍 陳 國 榮 先 生 澄 清 ， 文 件 第 5 . 1 段

所載同類申請的數目實為 1 1 宗，而非 1 2 宗。他繼而簡介這宗

申請，並按文件詳載的內容陳述下列事項：  

( a )  申請的背景；  

( b )  擬議的酒店用途；  

( c )  政府部門的意見── 並 無 接 獲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的 反 對 ；  

( d )  在 法 定 公 布 期 內 ， 當 局 接 獲 四 份 公 眾 意 見 ， 其 中 一

份 基 於 交 通 和 噪 音 理 由 而 反 對 這 宗 申 請 ； 另 外 三 名

提 意 見 人 主 要 是 憂 慮 到 興 建 擬 議 酒 店 時 造 成 的 結 構

安 全 和 環 境 影 響 ， 以 及 申 請 地 點 不 宜 用 作 酒 店 用

途 。 此 外 ， 亦 有 提 意 見 人 提 出 有 需 要 考 慮 該 區 的 土

地 規 劃 和 附 近 的 啟 德 發 展 建 議 。 九 龍 城 民 政 事 務 專

員 對 這 宗 申 請 沒 有 意 見 ， 但 表 示 當 局 應 就 申 請 諮 詢

九 龍 城 區 議 會 議 員 、 龍 塘 分 區 委 員 會 主 席 和 申 請 地

點 附 近 建 築 物 的 業 主 委 員 會 ╱ 互 助 委 員 會 ╱ 管 理 委

員會，並考慮接獲的意見；以及  

[ 陳 旭 明 先 生 此 時 到 達 參 加 會 議 。 ]  

( e )  規劃署的意見── 規劃署不支持這宗申請，理由詳載

於 文 件 第 1 0 . 1 段 。 擬 議 酒 店 不 符 合 「 住 宅 ( 甲

類 ) 」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， 與 該 區 現 有 的 住 宅 特 色 亦 不

相 協 調 。 該 住 宅 區 目 前 沒 有 酒 店 發 展 ， 一 宗 擬 在 一

幢 商 業 ╱ 住 宅 樓 宇 一 樓 闢 設 酒 店 ( 賓 館 ) 的 先 前 申 請

( 編 號 A / K 1 0 / 2 1 2 ) ， 於 二 零 零 六 年 九 月 八 日 經 城

市 規 劃 委 員 會 ( 下 稱 「 城 規 會 」 ) 覆 核 後 駁 回 ， 批 准

這 宗 申 請 會 立 下 不 良 先 例 。 申 請 地 點 面 積 細 小 亦 會

導致建成的建築物呈筆型。  

8 .  委員並無就申請提出問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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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議部分  

9 .  經商議後，小組委員會決定拒絕這宗申請，理由是：  

( a )  擬 議 的 酒 店 發 展 不 符 合 「 住 宅 ( 甲 類 ) 」 地 帶 的 規 劃

意向，即主要作住宅用途；  

( b )  擬 議 的 酒 店 發 展 與 九 龍 城 區 現 有 的 住 宅 特 色 不 相 協

調；以及  

( c )  批 准 這 宗 申 請 會 為 九 龍 城 住 宅 區 的 同 類 酒 店 發 展 立

下 不 良 先 例 ， 累 積 影 響 所 及 ， 會 對 該 區 的 交 通 情 況

和整體特色造成不良影響。  

 
[ 公 開 會 議 ( 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  
( i v )  A / K 1 1 / 1 7 9  在 劃 為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商 貿 」 地 帶  

的 新 蒲 崗 大 有 街 3 2 號  
泰 力 工 業 中 心 地 下 3 B 號 工 場  
經 營 商 店 及 服 務 行 業 ( 地 產 代 理 辦 事 處 )  
(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第 A / K 1 1 / 1 7 9 號 )  

 
簡介和提問部分

1 0 .  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╱ 九 龍 陳 國 榮 先 生 簡 介 這 宗 申 請 ， 並 按

文件詳載的內容陳述下列事宜：  

( a )  申 請 的 背 景 ， 特 別 提 到 在 申 請 處 所 作 同 一 用 途 的 先

前 申 請 ( 編 號 A / K 1 1 / 1 5 6 ) 於 二 零 零 四 年 四 月 十 六

日 獲 小 組 委 員 會 在 有 附 帶 條 件 下 批 給 臨 時 許 可 ， 為

期三年；  

( b )  商店及服務行業 ( 地產代理辦事處 ) 用途；  

( c )  政 府 部 門 的 意 見 ── 並 無 接 獲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( 包 括 消

防處處長 ) 的負面意見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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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 在 法 定 公 布 期 內 ， 當 局 並 無 接 獲 公 眾 意 見 ， 而 民 政

事務專員亦無接獲區內人士的反對；以及  

( e )  規劃署的意見── 規劃署不反對這宗申請，理由詳載

於 文 件 第 1 1 . 1 段 ， 即 當 局 認 為 申 請 用 途 大 致 上 符

合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商 貿 」 地 帶 的 規 劃 意

向 ； 符 合 城 規 會 規 劃 指 引 編 號 2 2 C ； 與 有 關 建 築 物

地 面 一 層 的 毗 連 用 途 並 非 不 相 協 調 ； 以 及 不 會 對 有

關 建 築 物 和 毗 鄰 地 區 的 發 展 的 消 防 安 全 、 交 通 、 環

境和基建造成不良影響。  

1 1 .  委員並無就申請提出問題。  

商議部分  

1 2 .  經 商 議 後 ， 小 組 委 員 會 決 定 按 申 請 人 向 城 規 會 所 提 交 申

請的內容，批准這宗申請，但須附帶下列條件：  

( a )  在 批 給 規 劃 許 可 之 日 起 計 的 六 個 月 內 ( 即 在 二 零 零 七

年 十 一 月 十 一 日 或 之 前 ) ， 提 交 並 落 實 消 防 安 全 措 施

建 議 ， 包 括 在 有 關 建 築 物 提 供 走 火 通 道 和 消 防 裝

置 ， 而 有 關 建 議 和 落 實 情 況 必 須 符 合 消 防 處 處 長 或

城規會的要求；以及  

( b )  如 在 指 定 日 期 前 未 有 履 行 上 述 規 劃 許 可 附 帶 條 件 ，

現 時 批 給 的 許 可 即 會 停 止 生 效 ， 並 於 同 日 撤 銷 ， 不

作另行通知。  

1 3 .  小組委員會亦同意促請申請人：  

( a )  留 意 屋 宇 署 總 屋 宇 測 量 師 ╱ 九 龍 的 意 見 ， 即 依 據

《建築物 (建造 )規例》第 X V 部，申請處所與地面

一 層 的 其 餘 部 分 必 須 以 至 少 能 抗 火 兩 小 時 的 抗 火 結

構和物料隔開；以及  

( b )  留意車輛不得由公共道路通往申請處所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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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 公 開 會 議 ( 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  
( v )  A / K 1 4 / 5 3 3  在 劃 為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商 貿 」 地 帶  

的 觀 塘 開 源 道 7 3 及 7 5 號  
業 發 工 業 大 廈 第 二 期 1 3 樓 H 室  
經 營 批 發 行 業  
(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第 A / K 1 4 / 5 3 3 號 )  

 
( v i )  A / K 1 4 / 5 3 4  在 劃 為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商 貿 」 地 帶  

的 觀 塘 開 源 道 7 3 及 7 5 號  
業 發 工 業 大 廈 第 二 期 1 1 樓 G 室  
經 營 批 發 行 業  
(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第 A / K 1 4 / 5 3 4 號 )  

 
( v i i )  A / K 1 4 / 5 3 5  擬 在 劃 為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商 貿 」 地 帶

的 觀 塘 開 源 道 7 3 及 7 5 號  
業 發 工 業 大 廈 第 二 期 1 樓 F 室  
經 營 批 發 行 業  
(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第 A / K 1 4 / 5 3 5 號 )  

 
( v i i i )  A / K 1 4 / 5 3 6  在 劃 為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商 貿 」 地 帶  

的 觀 塘 開 源 道 7 3 及 7 5 號  
業 發 工 業 大 廈 第 二 期 1 1 樓 H 室  
經 營 批 發 行 業  
(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第 A / K 1 4 / 5 3 6 號 )  

 
( i x )  A / K 1 4 / 5 3 7  在 劃 為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商 貿 」 地 帶  

的 觀 塘 開 源 道 7 3 及 7 5 號  
業 發 工 業 大 廈 第 二 期 1 1 樓 F 室 ( 部 分 )  
經 營 批 發 行 業  
(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第 A / K 1 4 / 5 3 7 號 )  

 
( x )  A / K 1 4 / 5 3 8  在 劃 為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商 貿 」 地 帶  

的 觀 塘 開 源 道 7 3 及 7 5 號  
業 發 工 業 大 廈 第 二 期 1 2 樓 H 室 ( 部 分 )  
經 營 批 發 行 業  
(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第 A / K 1 4 / 5 3 8 號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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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x i )  A / K 1 4 / 5 3 9  擬 在 劃 為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商 貿 」 地 帶

的 觀 塘 開 源 道 7 3 及 7 5 號  
業 發 工 業 大 廈 第 二 期 2 樓 F 室  
經 營 批 發 行 業  
(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第 A / K 1 4 / 5 3 9 號 )  

 
( x i i )  A / K 1 4 / 5 4 0  擬 在 劃 為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商 貿 」 地 帶

的 觀 塘 開 源 道 7 3 及 7 5 號  
業 發 工 業 大 廈 第 二 期 8 樓 F 室  
經 營 批 發 行 業  
(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第 A / K 1 4 / 5 4 0 號 )  

 
簡介和提問部分

1 4 .  委員備悉申請編號 A / K 1 4 / 5 3 3 至 5 4 0 均為申請在同一

幢建築物作批發行業用途，因此同意把這八宗申請一併考慮。  

[ 李 慧 琼 女 士 此 時 到 達 參 加 會 議 。 ]  

1 5 .  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╱ 九 龍 陳 國 榮 先 生 簡 介 這 些 申 請 ， 並 按

文件詳載的內容陳述下列事宜：  

( a )  申請的背景；  

( b )  各申請處所的批發行業用途；  

[ 陳 弘 志 先 生 此 時 到 達 參 加 會 議 。 ]  

( c )  政府部門的意見── 地 政 總 署 九 龍 東 地 政 專 員 表 示 ，

這 些 申 請 的 申 請 用 途 不 是 契 約 所 准 許 的 用 途 。 若 小

組 委 員 會 批 給 規 劃 許 可 ， 申 請 人 必 須 申 請 短 期 豁 免

書 。 消 防 處 處 長 反 對 這 些 申 請 ， 理 由 是 申 請 用 途 會

吸 引 大 量 不 熟 悉 工 業 樓 宇 的 訪 客 ， 他 們 在 樓 宇 內 會

有較大危險；  

( d )  在 這 些 申 請 的 法 定 公 布 期 內 ， 各 宗 申 請 均 有 一 份 公

眾 意 見 表 示 支 持 。 此 外 ， 當 局 接 獲 一 份 公 眾 意 見 支

持申請編號 A / K 1 4 / 5 3 3 至 5 3 5 和 A / K 1 4 / 5 3 7 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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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4 0 。 不 過 ， 該 名 提 意 見 人 關 注 到 豁 免 費 用 的 規 定

會 令 申 請 用 途 在 財 務 上 變 得 不 可 行 。 民 政 事 務 總 署

觀 塘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表 示 ， 公 眾 關 注 到 觀 塘 工 業 區 的

交 通 問 題 。 如 涉 及 貨 物 裝 卸 活 動 ， 便 應 把 行 人 安 全

和 交 通 因 素 考 慮 在 內 。 區 內 領 袖 已 促 請 政 府 把 該 區

的工業樓宇轉型作商業╱商貿╱商店用途；以及  

( e )  規劃署的意見── 規劃署不支持這些申請，理由詳載

於 文 件 第 1 1 . 1 段 ， 即 從 消 防 安 全 的 角 度 而 言 ， 申

請用途不可接受。  

1 6 .  一 名 委 員 查 詢 申 請 處 所 的 現 有 用 途 。 九 龍 規 劃 專 員 余 賜

堅先生表示，根據各份文件的附件 1 a 所載，申請人於二零零七

年 四 月 二 十 七 日 的 來 信 表 示 ， 申 請 處 所 目 前 是 用 作 運 動 服 ╱ 服

裝店，或空置╱局部空置。  

1 7 .  其 他 委 員 就 有 關 工 業 樓 宇 目 前 的 零 售 用 途 提 出 下 列 問

題：  

( a )  零售與工業用途的比例；   

( b )  零售用途何時開始及是否須取得規劃許可；以及  

( c )  政 府 對 於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商 貿 」 地 帶 的 這

類用途目前有何政策。  

1 8 .  九龍規劃專員余賜堅先生在回應時提出下列要點：  

( a )  關 於 有 關 建 築 物 的 零 售 用 途 比 例 及 該 等 用 途 何 時 開

始，當局並無資料。根據各份文件第 7 . 2 段所載，

有 關 建 築 物 現 時 主 要 用 作 零 售 和 其 他 商 業 用 途 ； 以

及  

( b )  當 局 設 立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商 貿 」 地 帶 ， 是

為 了 鼓 勵 將 工 業 ╱ 工 業  –  辦 公 室 樓 宇 （ 下 稱 「 工 辦

樓 宇 」 ） 重 建 ╱ 改 建 作 一 般 商 貿 用 途 ， 例 如 辦 公 室

及 其 他 商 業 用 途 ， 以 及 在 不 影 響 消 防 安 全 及 其 他 規

定 的 情 況 下 ， 為 現 有 工 業 ╱ 工 辦 樓 宇 於 更 改 用 途 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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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 提 供 較 大 彈 性 。 城 規 會 已 於 二 零 零 六 年 一 月 通 過

有 關 在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商 貿 」 地 帶 內 進 行

發 展 的 經 修 訂 城 規 會 規 劃 指 引 編 號 2 2 C ， 以 便 為 有

意 申 請 把 工 業 處 所 改 作 這 些 用 途 的 人 士 ， 提 供 特 定

的 指 引 。 一 般 而 言 ， 基 於 消 防 安 全 的 考 慮 ， 在 現 有

工 業 ／ 工 辦 樓 宇 闢 設 商 店 及 服 務 行 業 用 途 ， 是 限 於

地 面 一 層 ， 但 這 須 視 乎 有 關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特 定

條文。  

[ 陳 華 裕 先 生 此 時 到 達 參 加 會 議 。 ]  

1 9 .  一 名 委 員 詢 問 執 行 契 約 條 款 的 事 宜 。 地 政 總 署 助 理 署

長 ／ 九 龍 麥 力 知 先 生 表 示 ， 根 據 各 份 文 件 第 9 . 1 . 1 段 所 載 ， 契

約 訂 明 有 關 建 築 物 限 於 工 業 及 ╱ 或 倉 庫 用 途 （ 不 包 括 厭 惡 性 行

業 ） 。 零 售 和 批 發 行 業 用 途 不 是 契 約 所 准 許 的 用 途 ， 當 局 可 對

該 等 用 途 採 取 執 行 契 約 條 款 行 動 。 倘 小 組 委 員 會 拒 絕 這 些 申

請 ， 地 政 總 署 會 按 工 作 的 優 先 次 序 對 這 些 申 請 採 取 適 當 的 執 行

契約條款行動。  

2 0 .  一 名 委 員 詢 問 當 局 有 否 機 制 可 促 使 一 幢 工 業 ／ 工 辦 樓 宇

轉 型 作 其 他 用 途 。 九 龍 規 劃 專 員 余 賜 堅 先 生 回 答 說 ， 轉 型 的 進

度需視乎私人計劃而定，一般是由市場力量決定的漸變過程。  

2 1 .  部 分 委 員 留 意 到 消 防 處 處 長 反 對 申 請 的 批 發 行 業 用 途 ，

因 而 憂 慮 在 同 一 幢 建 築 物 經 營 零 售 用 途 ， 可 能 會 較 批 發 行 業 用

途 吸 引 更 多 訪 客 。 這 些 委 員 並 詢 問 消 防 處 處 長 考 慮 在 工 業 ╱ 工

辦 樓 宇 進 行 商 業 用 途 的 申 請 準 則 ， 以 及 這 些 準 則 會 否 因 有 關 建

築物的整幢或部分已改作商業用途而有所不同。  

2 2 .  九 龍 規 劃 專 員 余 賜 堅 先 生 回 答 說 ， 消 防 處 處 長 與 有 關 建

築 物 的 相 關 業 主 ╱ 租 戶 進 行 了 會 議 ， 商 討 消 防 安 全 問 題 。 他 進

一 步 解 釋 根 據 城 規 會 規 劃 指 引 編 號 2 2 C ， 在 工 業 ╱ 工 辦 樓 宇 地

面 一 層 ， 裝 設 噴 灑 系 統 和 沒 有 裝 設 噴 灑 系 統 的 合 計 商 用 樓 面 面

積分別不得超過 4 6 0 平方米和 2 3 0 平方米。上述樓面面積準則

不 適 用 於 新 發 展 或 涉 及 整 幢 工 業 樓 宇 的 重 建 ╱ 改 建 計 劃 ， 原 因

是 商 業 用 途 與 污 染 及 ╱ 或 危 險 工 業 用 途 在 同 一 幢 建 築 物 內 毗 鄰

而立的問題並不會在這種情況下產生。  



-  1 2  -  

2 3 .  一 名 委 員 問 及 把 有 關 建 築 物 整 幢 重 建 ╱ 改 建 作 商 業 用 途

的 可 行 性 。 麥 力 知 先 生 說 ， 所 有 相 關 土 地 擁 有 人 必 須 一 致 同 意

修 訂 契 約 條 款 ， 但 建 築 物 若 涉 及 共 有 業 權 ， 則 可 能 難 以 取 得 所

有土地擁有人的一致同意。  

商議部分  

2 4 .  委 員 明 白 營 商 環 境 不 斷 改 變 ， 但 同 意 確 保 前 往 工 業 樓 宇

內 商 業 用 途 的 訪 客 的 消 防 安 全 至 為 重 要 。 因 此 ， 就 消 防 安 全 的

角度而言，城規會不能支持目前這些申請。  

2 5 .  儘 管 如 此 ， 委 員 認 為 有 關 建 築 物 正 在 轉 型 中 ， 而 轉 變 的

方 向 正 符 合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商 貿 」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，

即 鼓 勵 把 現 有 污 染 及 ╱ 或 危 險 工 業 用 途 取 締 ， 以 便 把 該 區 轉 型

以 配 合 商 貿 用 途 。 然 而 ， 在 過 渡 期 內 ， 部 分 工 業 用 途 仍 保 留 在

同 一 幢 建 築 物 。 為 實 現 該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， 政 府 須 更 積 極 促 進

工 業 ╱ 工 辦 樓 宇 轉 型 作 其 他 用 途 ， 特 別 是 有 關 樓 宇 大 部 分 用 途

已 更 改 ， 或 有 意 像 這 宗 申 請 的 建 築 物 一 樣 改 作 其 他 用 途 。 委 員

的意見╱建議總結如下：  

( a )  由 於 加 快 把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商 貿 」 地 帶 內

的 舊 工 業 樓 宇 重 建 ╱ 改 建 作 非 工 業 用 途 有 助 恢 復 該

區的經濟活動，因此當局應予支持；  

( b )  由 於 修 訂 契 約 條 款 的 地 價 高 昂 ， 因 此 把 整 幢 工 業 ╱

工辦樓宇重建╱改建作商業用途未必有太大誘因；  

( c )  在 轉 型 的 過 程 中 ， 個 別 業 主 ╱ 租 戶 可 能 沒 有 所 需 的

資 源 和 專 業 知 識 ， 以 提 出 解 決 消 防 安 全 問 題 的 措

施；  

( d )  消 防 安 全 方 面 ， 若 同 一 幢 工 業 ╱ 工 辦 樓 宇 只 保 留 小

量 工 業 用 途 ， 消 防 處 處 長 需 研 究 是 否 可 就 這 種 樓 宇

內作商業用途的申請採取不同的準則；  

( e )  要 解 決 不 同 用 途 毗 鄰 而 立 的 問 題 ， 當 局 應 考 慮 採 納

更 具 創 意 的 地 帶 區 劃 機 制 ， 例 如 容 許 若 干 相 連 的 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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層 進 行 綜 合 改 建 ， 並 提 供 緩 衝 樓 層 把 工 業 用 途 與 商

業用途隔開；  

( f )  當 局 應 考 慮 成 立 專 責 小 組 研 究 有 關 問 題 ， 並 提 出 有

效 的 解 決 方 案 ， 同 時 亦 可 考 慮 設 立 資 源 中 心 向 業 主

╱ 租 戶 提 供 協 助 和 意 見 ， 以 解 決 過 渡 期 內 遇 到 的 問

題；以及  

( g )  除 執 行 契 約 條 款 外 ， 消 防 處 處 長 在 過 渡 期 內 應 多 進

行巡邏並加強對違例的商業用途的執行管制行動。  

2 6 .  主 席 說 ， 要 恢 復 香 港 舊 工 業 區 的 經 濟 活 動 涉 及 複 雜 的 問

題 。 由 於 經 濟 結 構 轉 變 ， 不 少 工 業 用 途 均 逐 漸 受 到 淘 汰 。 當 局

設 立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商 貿 」 地 帶 及 透 過 規 劃 申 請 制 度

提 供 各 種 相 容 的 商 貿 用 途 ， 目 的 是 鼓 勵 舊 工 業 區 轉 型 作 其 他 用

途 。 然 而 ， 這 個 轉 型 過 程 仍 需 要 有 一 個 機 制 配 合 ， 以 解 決 香 港

大 部 分 工 業 樓 宇 分 契 地 權 的 問 題 。 秘 書 補 充 說 ， 房 屋 及 規 劃 地

政 局 、 規 劃 署 、 地 政 總 署 和 消 防 處 幾 個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已 就 工 業

╱ 工 辦 樓 宇 內 用 作 商 業 用 途 的 消 防 安 全 問 題 進 行 討 論 。 秘 書 處

現 正 就 執 行 有 關 消 防 裝 置 的 規 劃 許 可 附 帶 條 件 擬 備 文 件 ， 以 提

交 城 規 會 考 慮 。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的 代 表 會 獲 邀 出 席 有 關 會 議 ， 以

便 解 答 委 員 提 出 的 問 題 。 當 局 會 向 房 屋 及 規 劃 地 政 局 和 消 防 處

轉達上文第 2 5 段列載委員的意見╱建議，以供考慮。  

2 7 .  經 商 議 後 ， 小 組 委 員 會 決 定 拒 絕 這 些 申 請 ， 理 由 是 從 消

防安全的角度而言，這些申請不獲支持。  

[ 主 席 多 謝 九 龍 規 劃 專 員 余 賜 堅 先 生 和 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╱ 九 龍 陳

國 榮 先 生 出 席 會 議 解 答 委 員 的 問 題 。 余 先 生 和 陳 先 生 此 時 離

席。 ]  

 
港島區  

[ 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╱ 港 島 任 雅 薇 女 士 此 時 獲 邀 出 席 會 議 。 ]  

 



-  1 4  -  

議程項目 4  
第 1 6 條申請

[ 公 開 會 議 ( 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  
( i )  A / H 3 / 3 7 6  擬 在 劃 為 「 住 宅 ( 甲 類 ) 」 地 帶 的  

西 營 盤 第 二 街 1 1 0 、 1 1 2 及 1 1 4 號  
闢 設 酒 店  
(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第 A / H 3 / 3 7 6 號 )  

 
簡介和提問部分  

2 8 .  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╱ 港 島 任 雅 薇 女 士 簡 介 這 宗 申 請 ， 並 按

文件詳載的內容陳述下列事宜：  

( a )  申請的背景；  

( b )  擬議的酒店用途；  

( c )  政府部門的意見── 警 務 處 處 長 關 注 到 擬 議 酒 店 帶 來

更 多 上 落 客 貨 和 泊 車 活 動 ( 特 別 是 繁 忙 時 段 ) ， 會 造

成 交 通 影 響 。 從 城 市 設 計 和 景 觀 的 角 度 而 言 ， 規 劃

署 總 城 市 規 劃 師 ╱ 城 市 設 計 及 園 境 不 反 對 這 宗 申

請 ， 但 認 為 擬 議 酒 店 與 毗 鄰 低 建 住 宅 建 築 物 在 建 築

形 式 、 建 築 風 格 或 顏 色 方 面 並 不 協 調 ， 因 此 申 請 人

應 考 慮 進 一 步 改 善 其 建 築 設 計 。 渠 務 署 總 工 程 師 ╱

港 島 及 離 島 認 為 申 請 人 未 有 在 申 請 書 內 解 決 因 擬 議

發展造成的排水和排污問題；  

( d )  在 這 些 申 請 及 進 一 步 資 料 的 法 定 公 布 期 內 ， 當 局 接

獲九份反對這宗申請的公眾意見。文件第 9 . 3 段列

載 了 反 對 理 由 。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中 西 區 民 政 事 務 專 員

對 這 宗 申 請 有 所 保 留 ， 主 要 是 基 於 交 通 和 環 境 理

由；以及  

( e )  規劃署的意見── 規劃署不支持這宗申請，理由詳載

於 文 件 第 1 0 . 1 段 ， 即 主 要 是 擬 議 酒 店 不 符 合 「 住

宅 ( 甲 類 ) 」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， 以 及 與 該 區 的 住 宅 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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色 不 相 協 調 。 申 請 書 內 沒 有 提 出 充 分 理 據 ， 足 以 偏

離此規劃意向，批准這宗申請亦會立下不良先例。  

2 9 .  委員並無就申請提出問題。  

商議部分  

3 0 .  主 席 指 出 申 請 地 點 約 有 1 7 5 . 7 平 方 米 ， 面 積 較 小 ， 而

《建築物 (規劃 )規例》所訂明的最高非住用地積比率 1 5 倍 ( 不

包 括 當 局 可 能 就 酒 店 用 途 的 支 援 設 施 批 給 額 外 地 積 比 率 ) ， 遠 較

毗 連 地 區 准 許 的 最 高 住 用 地 積 比 率 8 . 0 倍 為 高 ， 這 樣 會 對 附 近

地區形成不協調的建築環境。  

3 1 .  經商議後，小組委員會決定拒絕這宗申請，理由如下：  

( a )  擬 議 酒 店 不 符 合 「 住 宅 ( 甲 類 ) 」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，

即 主 要 是 作 住 宅 用 途 。 申 請 書 內 沒 有 提 出 充 分 理

據，足以偏離此規劃意向；  

( b )  當 局 認 為 擬 議 發 展 與 主 要 作 宅 用 途 的 附 近 地 區 不 相

協調；以及  

( c )  批 准 這 宗 申 請 會 為 住 宅 區 的 同 類 酒 店 發 展 立 下 不 良

先 例 ， 累 積 影 響 所 及 ， 會 為 該 區 整 體 的 景 觀 狀 況 造

成不良影響。  

[ 主 席 多 謝 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╱ 港 島 任 雅 薇 女 士 出 席 會 議 解 答 委 員

的問題。任女士此時離席。 ]  

[ 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╱ 港 島 林 智 文 先 生 此 時 獲 邀 出 席 會 議 。 ]  

 
[ 公 開 會 議 ( 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  
( i i )  A / H 1 8 / 5 2  擬 在 劃 為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地 帶 的  

大 潭 大 潭 篤 抽 水 站 的 前 水 務 署 職 員 宿 舍  
作 屋 宇 發 展 ( 改 建 現 有 建 築 物 )  
(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第 A / H 1 8 / 5 2 號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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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介和提問部分  

3 2 .  秘 書 報 告 ， 申 請 地 點 內 前 水 務 署 職 員 宿 舍 被 評 定 為 一 級

歷 史 建 築 物 。 黃 澤 恩 博 士 、 林 雲 峰 教 授 和 陳 弘 志 先 生 是 古 物 諮

詢 委 員 會 成 員 。 委 員 同 意 他 們 所 涉 的 利 益 屬 間 接 性 質 ， 因 此 同

意 他 們 可 繼 續 參 與 會 議 。 委 員 備 悉 林 雲 峰 教 授 已 就 無 法 出 席 會

議致歉。  

3 3 .  秘 書 再 報 告 ， 當 局 收 到 保 得 物 業 管 理 有 限 公 司 的 來 信 ，

代 表 紅 山 半 島 就 申 請 提 出 反 對 。 方 和 先 生 就 此 議 項 申 報 利 益 ，

理由是他在紅山半島擁有一個物業。  

[ 方 和 先 生 此 時 暫 時 離 席 。 ]  

3 4 .  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╱ 港 島 林 智 文 先 生 簡 介 這 宗 申 請 ， 並 按

交件詳載的內容陳述下列事宜：  

( a )  申 請 的 背 景 ， 特 別 是 申 請 地 點 為 小 組 委 員 會 於 二 零

零 四 年 七 月 三 十 日 批 准 的 一 宗 先 前 申 請 ( 編 號

A / H 1 8 / 4 7 ) 的 所 在 地 點 ； 該 宗 申 請 是 把 前 政 府 職 員

宿 舍 用 作 臨 時 性 質 的 屋 宇 用 途 ， 為 期 五 年 。 不 過 ，

把 空 置 處 所 出 租 作 住 宅 用 途 曾 予 延 遲 ， 以 待 建 築 工

程於二零零六年年底完成；  

( b )  擬議的屋宇用途 ( 改建現有建築物 ) ；  

( c )  政 府 部 門 的 意 見 ── 並 無 接 獲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( 包 括 康

樂及文化事務署轄下的古物古蹟辦事處 ) 的反對；  

( d )  在 法 定 公 布 期 內 ， 當 局 接 獲 兩 份 公 眾 意 見 。 一 名 提

意 見 人 不 反 對 這 宗 申 請 ， 而 另 一 名 提 意 見 人 則 支 持

保 留 該 歷 史 建 築 物 ， 並 建 議 在 盡 量 減 少 對 附 近 環 境

造 成 不 良 影 響 下 把 該 處 改 建 作 有 利 用 途 。 民 政 事 務

總 署 南 區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接 獲 由 保 得 物 業 管 理 有 限 公

司 代 表 紅 山 半 島 就 這 宗 申 請 提 出 的 反 對 ， 理 由 是 擬

議用途會破壞紅山半島的寧靜環境；以及  



-  1 7  -  

( e )  規劃署的意見── 規劃署原則上不反對這宗申請，理

由 詳 載 於 文 件 第 1 0 . 1 段 ， 即 主 要 是 當 局 認 為 擬 議

用 途 與 附 近 土 地 用 途 並 非 不 相 協 調 ； 不 會 造 成 不 良

的 交 通 影 響 ； 以 及 有 關 地 點 原 本 是 作 住 宅 用 途 ， 因

此 實 際 上 申 請 地 點 的 用 途 沒 有 更 改 。 根 據 租 約 規

定 ， 現 有 的 歷 史 建 築 物 不 得 進 行 任 何 改 建 及 加 建 ，

因 此 擬 議 用 途 不 會 對 現 有 處 所 的 歷 史 價 值 造 成 不 良

影 響 。 不 過 ， 規 劃 署 建 議 就 這 宗 申 請 批 給 為 期 五 年

的 臨 時 許 可 ， 以 提 供 彈 性 讓 當 局 在 適 當 時 檢 討 申 請

地 點 的 土 地 用 途 。 關 於 區 內 人 士 的 憂 慮 ， 擬 議 用 途

只 是 提 供 單 一 住 所 ， 應 該 不 會 對 附 近 地 區 造 成 重 大

影響。  

3 5 .  委員並無就申請提出問題。  

商議部分  

3 6 .  經 商 議 後 ， 小 組 委 員 會 決 定 按 申 請 人 向 城 規 會 所 提 出 申

請 的 內 容 ， 批 准 這 宗 申 請 。 這 項 規 劃 許 可 屬 臨 時 性 質 ， 有 效 期

為 五 年 ， 即 有 效 至 二 零 一 二 年 五 月 十 一 日 止 ， 並 須 附 加 條 件 規

定 申 請 人 提 供 滅 火 水 源 和 消 防 裝 置 ， 而 有 關 情 況 必 須 符 合 消 防

處處長或城規會的要求。  

3 7 .  小組委員會亦同意促請申請人：  

( a )  就 有 關 處 所 的 所 有 改 動 及 加 建 建 議 ， 必 須 在 工 程 展

開 前 取 得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轄 下 的 古 物 古 蹟 辦 事 處

的同意；  

( b ) 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轄 下 的 古 物 古 蹟 辦 事 處 職 員 可 獲

准 進 入 有 關 處 所 ， 以 便 就 有 關 歷 史 建 築 物 進 行 實 地

視察、改善或發展；  

( c )  重 量 超 過 三 公 噸 的 車 輛 不 得 進 入 大 潭 童 軍 中 心 以 後

的路段；  

( d )  就通道安排徵求水務署署長的同意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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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e )  留 意 水 務 署 署 長 就 落 實 大 潭 篤 抽 水 站 界 線 保 安 和 安

全措施提出的意見；  

( f )  留 意 消 防 處 處 長 就 遵 守 《 消 防 和 救 援 進 出 途 徑 守

則》方面的意見；以及  

( g )  留 意 規 劃 署 總 城 市 規 劃 師 ╱ 城 市 設 計 及 園 境 的 意

見 ， 即 申 請 人 應 盡 量 避 免 砍 伐 申 請 地 點 的 現 有 樹

木。  

[ 主 席 多 謝 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╱ 港 島 林 智 文 先 生 出 席 會 議 解 答 委 員

的問題。林先生此時離席。 ]  

[ 方 和 先 生 此 時 返 回 會 議 席 上 。 ]  

[ 陳 家 樂 先 生 和 陳 華 裕 先 生 此 時 暫 時 離 席 。 ]  

 
荃灣及西九龍  

[ 荃 灣 及 西 九 龍 規 劃 專 員 陳 月 媚 女 士 和 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╱ 荃 灣 及

西九龍莫炳超先生此時獲邀出席會議。 ]  

議程項目 5  
第 1 6 條申請

[ 公 開 會 議 ( 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  
( i )  A / K 3 / 4 9 2  在 劃 為 「 住 宅 ( 甲 類 ) 」 地 帶 的  

旺 角 太 子 道 西 1 4 8 號  
( 九 龍 內 地 段 第 2 5 4 2 號 餘 段 ) 偉 興 大 廈 3 樓  
闢 設 學 校 ( 補 習 學 校 )  
(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第 A / K 3 / 4 9 2 號 )  

 
簡介和提問部分  

3 8 .  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╱ 荃 灣 及 西 九 龍 莫 炳 超 先 生 簡 介 這 宗 申

請，並按文件詳載的內容陳述下列事宜：  



-  1 9  -  

( a )  申請的背景；  

( b )  學校 ( 補習學校 ) 用途；  

( c )  政府部門的意見── 並 無 接 獲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提 出 的 反

對；  

( d )  在 法 定 公 布 期 內 ， 當 局 接 獲 一 份 公 眾 意 見 ， 表 示 就

這 宗 申 請 並 無 意 見 。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油 尖 旺 民 政 事 務

專 員 已 諮 詢 油 尖 旺 北 分 區 委 員 會 主 席 ， 而 他 對 這 宗

申請亦並無意見；以及  

( e )  規劃署的意見── 規劃署不支持這宗申請，理由詳載

於 文 件 第 1 1 . 1 段 。 補 習 學 校 與 佔 用 許 可 證 訂 明 1
樓部分及 2 至 1 2 樓的准許住宅用途不相協調，原

因 是 補 習 學 校 沒 有 獨 立 通 道 ， 以 及 其 運 作 或 會 對 有

關 建 築 物 的 居 民 造 成 滋 擾 。 有 關 建 築 物 最 低 三 層 以

上 的 不 符 合 規 劃 的 商 業 用 途 尚 未 取 得 規 劃 許 可 。 在

旺 角 區 劃 為 「 住 宅 ( 甲 類 ) 」 地 帶 內 的 1 9 宗 先 前 獲

批 作 學 校 用 途 的 申 請 與 現 時 申 請 處 所 不 同 的 ， 是 所

在 地 點 位 於 商 業 ／ 辦 公 室 建 築 物 或 有 獨 立 通 道 的 商

業 ╱ 住 宅 建 築 物 的 非 住 用 部 分 。 批 准 這 宗 申 請 會 立

下不良先例。  

3 9 .  委員並無就申請提出問題。  

[ 陳 家 樂 先 生 此 時 返 回 會 議 席 上 。 ]  

商議部分  

4 0 .  在 回 應 一 名 委 員 有 關 執 行 行 動 的 問 題 時 ， 地 政 總 署 助 理

署 長 ／ 九 龍 麥 力 知 先 生 說 ， 除 標 準 的 非 厭 惡 性 行 業 條 款 外 ， 有

關 建 築 物 的 契 約 實 際 上 並 無 限 制 土 地 用 途 。 若 小 組 委 員 會 拒 絕

這 宗 申 請 ， 當 局 不 能 對 申 請 處 所 的 補 習 學 校 用 途 採 取 執 行 契 約

條 款 行 動 。 主 席 補 充 說 ，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例 》 沒 有 訂 明 可 對 市 區

及 新 市 鎮 區 的 違 例 發 展 採 取 執 行 規 劃 管 制 的 條 文 。 當 局 對 違 例

更 改 用 途 的 規 管 須 依 賴 屋 宇 署 透 過 申 請 人 提 交 建 築 圖 則 的 規 定

而進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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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1 .  委 員 備 悉 消 防 處 處 長 、 屋 宇 署 總 屋 宇 測 量 師 ╱ 九 龍 及 其

他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不 反 對 這 宗 申 請 ， 以 及 有 關 建 築 物 在 沒 有 取 得

規 劃 許 可 下 已 大 部 分 改 作 商 業 用 途 。 因 此 ， 他 們 憂 慮 若 當 局 拒

絕 這 宗 申 請 ， 會 阻 礙 把 同 一 幢 建 築 物 的 違 例 商 業 用 途 納 入 法 定

規管的工作。  

4 2 .  另 一 名 委 員 提 醒 小 組 委 員 會 ， 這 宗 申 請 的 補 習 學 校 用 途

違 反 了 屋 宇 署 發 出 的 佔 用 許 可 證 。 補 習 學 校 用 途 與 小 組 委 員 會

於這次會議較早時候考慮的申請編號  A / K 1 4 / 5 3 3 至 5 4 0 有所

不 同 ， 因 為 這 宗 申 請 的 用 途 不 符 合 「 住 宅 ( 甲 類 ) 」 地 帶 用 作 住

宅 用 途 的 整 體 規 劃 意 向 。 根 據 文 件 第 7 . 2 段 ， 同 一 幢 建 築 物 仍

有 住 宅 用 途 ， 而 且 部 分 非 住 宅 用 途 日 後 可 重 新 用 作 住 宅 用 途 。

因 此 ， 委 員 大 致 上 認 為 補 習 學 校 用 途 會 對 同 一 幢 建 築 物 的 居 民

造 成 滋 擾 。 此 外 ， 一 名 委 員 亦 認 為 批 准 「 住 宅 ( 甲 類 ) 」 地 帶 內

的 這 宗 申 請 ， 會 為 區 內 的 同 類 申 請 ， 即 位 於 商 業 ╱ 住 宅 建 築 物

而 沒 有 獨 立 通 道 的 住 用 部 分 申 請 作 商 業 用 途 ， 立 下 不 良 先 例 。

秘 書 告 知 委 員 ， 城 規 會 於 二 零 零 七 年 三 月 九 日 拒 絕 一 宗 在 何 文

田 區 的 「 住 宅 ( 乙 類 ) 」 地 帶 內 作 相 同 用 途 的 先 前 申 請 ( 編 號

A / K 7 / 8 1 ) 時 ， 委 員 曾 同 意 申 請 處 所 是 否 有 獨 立 通 道 是 評 估 補 習

學校用途申請的一項相關的考慮因素。  

[ 陳 華 裕 先 生 此 時 返 回 會 議 席 上 。 ]  

4 3 .  一 名 委 員 詢 問 ， 若 申 請 人 擬 在 「 商 業 ╱ 住 宅 」 地 帶 而 並

非 「 住 宅 ( 甲 類 ) 」 地 帶 闢 設 補 習 學 校 ， 是 否 須 申 請 規 劃 許 可 。

另 一 名 委 員 提 及 文 件 附 件 1 e ， 詢 問 申 請 作 補 習 學 校 用 途 是 否 有

需 要 進 行 結 構 方 面 的 評 估 。 秘 書 回 答 說 ， 在 「 商 業 ╱ 住 宅 」 地

帶 內 闢 設 補 習 學 校 是 無 須 申 請 規 劃 許 可 的 。 不 過 ， 《 都 會 計 劃

檢 討 第 二 階 段 研 究 及 相 關 的 九 龍 建 築 物 密 度 研 究 檢 討 ( 二 零 零 三

年 ) 》 建 議 把 「 商 業 ╱ 住 宅 」 地 帶 改 劃 作 其 他 適 當 的 用 途 地 帶 ，

理 由 是 這 個 地 帶 劃 分 會 製 造 不 明 朗 因 素 ， 例 如 擬 議 發 展 的 類

型 。 當 局 已 着 手 於 各 區 實 行 改 劃 「 商 業 ╱ 住 宅 」 地 帶 的 建 議 。

由 於 該 補 習 學 校 違 反 了 佔 用 許 可 證 訂 明 作 住 宅 用 途 的 規 定 ， 因

此 申 請 人 有 必 要 進 行 結 構 方 面 的 評 估 ， 以 便 向 屋 宇 署 證 明 申 請

處 所 就 結 構 荷 載 而 言 ， 用 作 補 習 學 校 用 途 是 可 以 接 受 的 。 委 員

大 致 上 同 意 有 關 建 築 物 已 滲 入 不 少 非 住 宅 用 途 是 不 能 作 為 批 准

這宗申請的合理理由，原因是前者並無獲得城規會批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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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4 .  經商議後，小組委員會決定拒絕這宗申請，理由如下：  

( a )  補 習 學 校 與 有 關 建 築 物 的 准 許 住 宅 用 途 不 相 協 調 ；

以及  

( b )  批 准 這 宗 申 請 會 為 其 他 同 類 申 請 立 下 不 良 先 例 ， 引

致 商 業 用 途 侵 佔 「 住 宅 ( 甲 類 ) 」 地 帶 內 商 業 ╱ 住 宅

建築物的住用部分。  

[ 邱 小 菲 女 士 此 時 離 席 。 ]  

 
[ 公 開 會 議 ( 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  
( i i )  A / T W / 3 9 0  擬 在 劃 為 「 住 宅 ( 甲 類 ) 」 地 帶 的  

荃 灣 荃 華 街 3 6 至 4 8 號 富 麗 花 園  
購 物 商 場 A 平 台 1 樓  
闢 設 宗 教 機 構 ( 教 堂 )  
(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第 A / T W / 3 9 0 號 )  

 
簡介和提問部分  

4 5 .  小 組 委 員 會 備 悉 申 請 人 代 表 已 於 二 零 零 七 年 四 月 二 十 六

日要求延期考慮其申請，以便與屋宇署解決各項有關事宜。  

商議部分  

4 6 .  經 商 議 後 ， 小 組 委 員 會 決 定 應 申 請 人 的 要 求 ， 延 期 對 這

宗 申 請 作 出 決 定 ， 以 便 申 請 人 與 屋 宇 署 解 決 各 項 有 關 事 宜 及 提

交 進 一 步 資 料 。 小 組 委 員 會 同 意 ， 這 宗 申 請 須 在 收 到 申 請 人 的

進 一 步 資 料 當 日 起 計 兩 個 月 內 提 交 小 組 委 員 會 考 慮 。 小 組 委 員

會 亦 同 意 告 知 申 請 人 有 兩 個 月 時 間 與 屋 宇 署 解 決 各 項 有 關 事 宜

及 準 備 所 提 交 的 進 一 步 資 料 ， 除 非 情 況 極 為 特 殊 ， 否 則 小 組 委

員會不會批准再次延期考慮這宗申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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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 公 開 會 議 ( 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  
( i i i )  A / T Y / 9 6  在 劃 為 「 工 業 」 地 帶 的  

青 衣 西 草 灣 路 青 衣 市 地 段  
第 1 0 8 號 餘 段 ( 部 分 )   
闢 設 混 凝 土 配 料 廠 及 瀝 青 生 產 廠  
(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第 A / T Y / 9 6 B 號 )  

 
簡介和提問部分  

4 7 .  秘 書 報 告 ， 這 宗 申 請 由 香 港 聯 合 船 塢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提

出 ， 該 公 司 是 和 記 黃 埔 有 限 公 司 和 太 古 公 司 的 聯 營 公 司 。 黃 澤

恩 博 士 和 陳 旭 明 先 生 分 別 與 和 記 黃 埔 有 限 公 司 和 太 古 公 司 近 期

有業務往來，因此就此議項申報利益。  

[ 黃 澤 恩 博 士 和 陳 旭 明 先 生 此 時 暫 時 離 席 。 ]  

4 8 .  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╱ 荃 灣 及 西 九 龍 莫 炳 超 先 生 簡 介 這 宗 申

請，並按文件詳載的內容陳述下列事宜：  

( a )  文件第 1 段和第 2 段詳載的申請背景，特別是這宗

申 請 旨 在 取 得 規 劃 許 可 ， 以 便 在 申 請 地 點 繼 續 用 作

現 有 的 混 凝 土 配 料 廠 和 瀝 青 生 產 廠 用 途 ， 作 為 永 久

用途；  

( b )  在 申 請 人 所 提 交 進 一 步 資 料 的 法 定 公 布 期 內 ， 當 局

接 獲 一 份 公 眾 意 見 ， 質 疑 城 規 會 根 據 《 城 市 規 劃 條

例 》 ( 下 稱 「 條 例 」 ) 第 1 6 條 考 慮 有 關 瀝 青 生 產 廠

的權限，並提出城規會應根據條例第 1 2 A 條考慮有

關 用 途 。 《 青 衣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核 准 圖 編 號

S / T Y / 2 2 》 的 「 工 業 」 地 帶 的 「 註 釋 」 並 無 特 別 指

明 「 瀝 青 生 產 廠 」 屬 於 第 一 欄 或 第 二 欄 用 途 。 法 定

圖 則 的 詞 彙 釋 義 ╱ 概 括 用 途 名 稱 釋 義 亦 沒 有 界 定 該

用 途 的 涵 義 。 二 零 零 六 年 十 二 月 十 五 日 ， 小 組 委 員

會 同 意 應 規 劃 署 的 要 求 延 期 考 慮 這 宗 申 請 ， 以 便 就

瀝青生產廠用途尋求法律意見；  

( c )  根據文件第 2 . 5 段所載的考慮因素，律政司表示把

「 瀝 青 生 產 廠 」 視 為 與 「 混 凝 土 配 料 廠 」 相 似 用 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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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詮 釋 並 非 亳 無 疑 問 的 。 鑑 於 律 政 司 的 法 律 意 見 ，

規 劃 署 認 為 不 應 在 條 例 沒 有 條 文 讓 城 規 會 考 慮 根 據

條 例 第 1 6 條 提 出 有 關 「 瀝 青 生 產 廠 」 用 途 的 申 請

的 情 況 下 ， 考 慮 這 宗 申 請 。 為 確 保 申 請 人 能 夠 根 據

條 例 第 1 6 條 提 出 有 關 「 瀝 青 生 產 廠 」 用 途 的 規 劃

申 請 ， 規 劃 署 建 議 修 訂 青 衣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《 註

釋 》 ， 在 有 關 的 「 工 業 」 地 帶 的 第 二 欄 加 入 「 瀝 青

廠 」 。 「 法 定 圖 則 註 釋 總 表 」 亦 會 作 出 相 應 修 訂 ，

以 便 在 適 當 時 侯 對 其 他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《 註 釋 》

作出同類修訂。  

4 9 .  環 境 保 護 署 助 理 署 長 ( 環 境 評 估 ) 區 偉 光 先 生 在 回 應 一 名

委 員 的 問 題 時 說 ， 根 據 《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條 例 》 ， 混 凝 土 配 料 廠

和 瀝 青 生 產 廠 屬 於 指 明 工 序 。 二 零 零 二 年 ， 當 局 已 根 據 《 空 氣

污 染 管 制 條 例 》 就 申 請 地 點 的 混 凝 土 配 料 廠 和 瀝 青 生 產 廠 發 出

所 需 的 運 作 牌 照 。 瀝 青 生 產 廠 用 途 所 引 起 的 環 境 問 題 ， 主 要 是

有 關 活 動 會 造 成 塵 埃 污 染 和 交 通 噪 音 影 響 ， 而 影 響 程 度 視 乎 若

干 考 慮 因 素 ， 如 生 產 量 及 所 涉 物 料 的 數 量 以 及 運 作 的 規 模 。 環

境 保 護 署 先 前 曾 接 獲 三 宗 投 訴 ， 主 要 是 投 訴 有 關 申 請 地 點 現 有

用途造成的塵埃污染，但經調查後這些投訴並不成立。  

5 0 .  秘 書 在 回 應 另 外 兩 名 委 員 的 問 題 時 說 ， 造 成 污 染 的 工 業

用 途 ( 包 括 「 混 凝 土 配 料 廠 」 用 途 ) 一 般 會 列 入 「 工 業 」 地 帶 的

第 二 欄 用 途 ， 這 樣 申 請 人 便 須 提 交 規 劃 申 請 ， 以 確 保 有 關 用 途

不 會 對 環 境 、 交 通 、 基 建 及 其 他 方 面 造 成 不 良 影 響 。 如 城 規 會

同 意 ， 青 衣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會 根 據 條 例 第 5 條 展 示 ， 以 訂 明

在 有 關 「 工 業 」 地 帶 內 進 行 「 瀝 青 生 產 廠 」 用 途 須 向 城 規 會 申

請 規 劃 許 可 ， 這 樣 可 為 公 眾 提 供 法 定 途 徑 ， 以 便 對 分 區 計 劃 大

綱圖《註釋》的修訂建議提出申述。  

5 1 .  一 名 委 員 詢 問 有 關 「 工 業 」 地 帶 與 毗 連 的 「 其 他 指 定 用

途 」 註 明 「 康 樂 及 與 旅 遊 業 有 關 的 用 途 」 地 帶 是 否 相 容 。 荃 灣

及 西 九 龍 規 劃 專 員 陳 月 媚 女 士 解 釋 ， 有 關 的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

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是 作 低 密 度 、 低 層 的 康 樂 及 與 旅 遊 業 有 關 的 發

展 ， 例 如 度 假 酒 店 、 公 眾 康 樂 用 途 和 其 他 旅 遊 景 點 。 不 同 土 地

用 途 毗 鄰 而 立 的 問 題 可 透 過 仔 細 計 劃 有 關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地

帶 的 發 展 設 計 和 布 局 解 決 ， 特 別 是 有 關 地 帶 的 土 地 面 積 非 常 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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闊 ， 而 准 許 發 展 密 度 卻 非 常 低 ， 因 此 兩 個 用 途 之 間 應 有 充 足 的

土地作為緩衝。  

5 2 .  鑑 於 法 律 意 見 及 上 述 討 論 ， 委 員 同 意 條 例 並 沒 有 條 文 讓

小 組 委 員 會 考 慮 根 據 第 1 6 條 提 出 作 「 瀝 青 生 產 廠 」 用 途 的 申

請 。 小 組 委 員 會 同 意 告 知 申 請 人 ， 條 例 第 1 6 ( 4 ) 條 訂 明 ， 城 規

會 可 批 給 的 許 可 ， 範 圍 以 圖 則 所 顯 示 或 訂 明 或 指 明 者 為 限 。

《 青 衣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核 准 圖 編 號 S / T Y / 2 2 》 的 《 註 釋 》 並 無 訂

明 城 規 會 可 就 這 宗 申 請 ( 在 申 請 地 點 包 括 「 瀝 青 廠 」 用 途 在 內 )
批給規劃許可。  

5 3 .  小 組 委 員 會 同 意 告 知 申 請 人 ， 城 規 會 會 對 《 青 衣 分 區 計

劃 大 綱 核 准 圖 編 號 S / T Y / 2 2 》 作 出 修 訂 ， 以 訂 明 城 規 會 可 根 據

條例第 1 6 條，考慮在分區計劃大綱圖涵蓋範圍內用作「瀝青生

產 廠 」 用 途 的 規 劃 申 請 的 條 文 。 修 訂 建 議 會 根 據 條 例 第 5 條 展

示，以供公眾提出申述。  

5 4 .  小 組 委 員 會 亦 備 悉 「 法 定 圖 則 註 釋 總 表 」 會 相 應 地 作 出

修 訂 ， 以 便 在 適 當 時 候 對 其 他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《 註 釋 》 作 出

同類修訂。  

[ 黃澤恩博士和陳旭明先生此時返回會議席上。 ]  

[ 李慧琼女士此時暫時離席。 ]  

[ 區偉光先生此時離席。 ]  

 
[ 公 開 會 議 ( 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  
( i v )  A / T Y / 1 0 0  在 劃 為 「 道 路 」 用 地 的  

青 衣 青 衣 西 北 交 匯 處 青 嶼 幹 線 觀 景 台 以 東 的  
政 府 土 地  
闢 設 公 眾 停 車 場 ( 貨 櫃 車 除 外 )  
(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第 A / T Y / 1 0 0 號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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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介和提問部分  

5 5 .  秘 書 報 告 ， 這 宗 申 請 由 運 輸 署 提 出 ， 該 署 助 理 署 長 ╱ 市

區盧劍聰先生就此議項申報利益。  

[ 盧 劍 聰 先 生 此 時 暫 時 離 席 。 ]  

5 6 .  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╱ 荃 灣 及 西 九 龍 莫 炳 超 先 生 簡 介 這 宗 申

請，並按文件詳載的內容陳述下列事宜：  

( a )  申請的背景；  

( b )  公眾停車場用途 ( 貨櫃車除外 ) ；  

( c )  政府部門的意見── 並 無 接 獲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的 反 對 ；  

( d )  在 法 定 公 布 期 內 ， 當 局 接 獲 一 份 公 眾 意 見 ， 認 為 應

設 置 一 個 的 士 站 、 減 少 泊 車 位 ， 以 及 基 於 環 保 理 由

鼓 勵 使 用 大 型 車 輛 。 提 意 見 人 亦 對 美 化 、 管 理 和 保

養 停 車 場 表 示 關 注 。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葵 青 民 政 事 務 專

員支持這宗申請；以及  

( e )  規劃署的意見── 規劃署不反對這宗申請，理由詳載

於 文 件 第 1 0 . 1 段 ， 即 主 要 是 申 請 用 途 為 服 務 及 通

往 青 嶼 幹 線 訪 客 中 心 及 觀 景 台 的 重 要 設 施 ； 有 關 用

途 與 附 近 地 區 的 特 色 並 非 不 相 協 調 ； 基 於 申 請 地 點

的 位 置 偏 遠 ， 可 能 不 適 宜 用 作 其 他 用 途 ； 以 及 相 關

的 政 府 部 門 不 反 對 這 宗 申 請 。 至 於 公 眾 的 關 注 ， 申

請 地 點 以 南 已 有 一 個 的 士 站 ， 而 且 公 眾 可 使 用 私 家

車 以 外 的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， 前 往 青 嶼 幹 線 訪 客 中 心 及

觀 景 台 。 申 請 地 點 的 公 眾 停 車 場 內 已 栽 種 植 物 。 雖

然 申 請 用 途 目 前 由 青 馬 管 制 區 的 經 營 者 負 責 管 理 、

運 作 和 保 養 維 修 ， 申 請 人 澄 清 日 後 該 署 的 停 車 場 經

營者會負責這些工作。  

5 7 .  委員並無就申請提出問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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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議部分  

5 8 .  經 商 議 後 ， 小 組 委 員 會 決 定 按 申 請 人 所 提 交 申 請 的 內

容，批准這宗申請。  

[ 李 慧 琼 女 士 和 盧 劍 聰 先 生 此 時 返 回 會 議 席 上 。 ]  

 

議程項目 6  

5 9 .  此議項的會議記錄會另外以機密文件方式記錄。  

 
港島區  

議程項目 7  

6 0 .  此議項的會議記錄同上。  

 

議程項目 8  
其他事宜  

6 1 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下午十二時五十五分結束。  


